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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2-007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峰梅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峰梅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199,718,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3%，其中有限售流通股 187,868,194 股，无限售流通股 11,850,757 股。本次质押

后，峰梅实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87,806,976 股，全部为有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股

份的 94.04%，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7%。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峰梅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2,551,5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76%，其中有限售流通股 187,868,194 股，无限售流通股

184,683,382 股。峰梅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公司股份 187,806,976 股，全部

为有限售流通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50.41%，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7%。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峰梅实业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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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

权

人 

质

押

用

途 

宁波

峰梅

实业

有限

公司 

是 66,202,091 33.15% 8.13% 

是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2

年 1

月

27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

日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江

北

支

行 

担

保 

宁波

峰梅

实业

有限

公司 

是 75,147,277 37.63% 9.23% 

是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2

年 1

月

27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

日 

昆

仑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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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峰梅

实业

有限

公司 

是 46,457,608 23.26% 5.71% 

是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2

年 1

月

27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

日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象

山

县

支

行 

担

保 

合计 - 
187,806,97

6 
94.04% 

23.07

%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

标 记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宁波

峰梅

实业

有限

公司 

199,718,951 
24.53

% 
0 187,806,976 94.04% 

23.07

% 

187,8

06,97

6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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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

峰 
89,936,799 

11.05

% 

 

0 0 0 0 0 0 0 0 

宁波

华翔

股权

投资

有限

公司 

48,736,437 

5.99

% 

 

0 0 0 0 0 0 0 0 

象山

联众

投资

有限

公司 

29,202,719 

3.59

% 

 

0 0 0 0 0 0 0 0 

张松

梅 
4,956,670 

0.61

%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72,551,576 
45.76

% 
0 187,806,976 50.41% 

23.07

% 

187,8

06,97

6 
10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峰梅实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生

产经营所得、投资收益、资产处置等多种方式获取的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

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在质押期内，出现股份平

仓风险，峰梅实业将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

股份等方式。 

二、其他说明 

1、上述质押事项不涉及信托行为，不会导致股份权力的转移。 

2、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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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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